
一 知识产权案件

一 上海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实行民事 行政 刑事 三合一 审判机制 其中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包括涉及著作权 商标权 专利权 技术合同 商业秘密 植物新品

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以及不正当竞争 垄断 特许经营合同等民事纠纷案件 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包括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就著作权 商标权 专利权等知识产权

不正当竞争以及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等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纠纷案件 刑事案件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分则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

节 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罪 规定的刑事犯罪案件和第七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规定的刑事犯罪案件

二 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实行相对集中管辖 由上海市浦东新区 徐汇区 杨浦区 普陀区人民法院负责审理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浦东新区内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徐汇区人民法院管辖徐汇区 长宁区 闵行区 奉贤区 松江区 金山区内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杨浦区人

民法院管辖杨浦区 黄浦区 虹口区 宝山区 崇明区内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普陀区人民法院管辖普陀区 静安区 嘉定区 青浦区内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

三 上海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范围和级别管辖按照沪高法 号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本市法院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的规定 执行

四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就知识产权 不正当竞争 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等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管辖下列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专利 植物新品种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技术秘密 计算机软件 垄断等第一审行政案件 对区以上人民政府所作

的涉及知识产权 不正当竞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对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判决 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对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判决 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

知识产权行政申请再审案件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的规定确定管辖

五 基层人民检察院就辖区内本公告第一条第一款所确定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向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不具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根

据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将案件移送具有管辖权的相应法院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分则第三章第一节规定的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犯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刑事案件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分则第三章第七节规定的下列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在本市有重大影响的侵犯知识产权第一审刑事案件 上海

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或者提办的侵犯知识产权第一审刑事案件 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公安局 上海港公安局 上海海事公安局 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 上海市公安局国际

机场分局 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立案侦查的在本市有重大影响的侵犯知识产权第一审刑事案件 上海海关所属公安机关侦查的侵犯知识产权第一审刑事案件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结的知识产权刑事上诉案件以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抗诉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辖区内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知识产权刑事上诉案件以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知识产权刑事申诉案件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的规定确定管辖

二 行政案件 除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外

一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原由徐汇区 长宁区 虹口区 普陀区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原由闵行区 黄浦区 崇明区 宝山区人民

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闵行区人民法院管辖原由静安区 松江区 奉贤区 金山区 青浦区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静安区人民法院管辖原由浦东新区 杨浦

区 嘉定区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二 当事人对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政裁判不服的 上诉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对浦东新区 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政裁判不服的

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对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第一审行政裁判不服的 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三 当事人认为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判确有错误的 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认为浦东新区 闵行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行政裁判确有错误的 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认为静安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判确有错误的 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再审

四 非诉行政申请执行案件的管辖 按原规定执行

五 拆迁协议纠纷案件的管辖参照本公告执行

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一 长宁区人民法院管辖长宁区 徐汇区 闵行区 松江区内的未成年人第一审刑事案件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浦东新区 奉贤区 金山区内的未成年人第一审刑事

案件 普陀区人民法院管辖普陀区 杨浦区 青浦区 嘉定区内的未成年人第一审刑事案件 静安区人民法院管辖静安区 黄浦区 虹口区 宝山区 崇明区内的未成年人第

一审刑事案件

二 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由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第一审刑事案件

三 当事人对长宁区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未成年人第一审刑事案件裁判不服的 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对普陀区 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未成年人第

一审刑事案件裁判不服的 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未成年人第一审刑事案件裁判确有错误的 向相应的终审法院提出申诉

四 各区人民检察院审查的未成年人第一审刑事案件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受理的人民法院若未被指定管辖的 应向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移送

五 对非本区未成年人第一审刑事案件开庭审理 可以按照安全 便利原则 由审判人员到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通过远程审判方式进行 也可以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指定受理的人民法院内进行

六 人民法院依法为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的 一般应当通知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 或市法律援助中心 必要时也可以通知审理法院

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

七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非本区未成年人第一审刑事案件时 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可以列席

八 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制作的判决书载明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名称 对非本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应载明经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内容

九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由公安机关实行区域性集中羁押

本公告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之前各法院已经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 行政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由各受理法院审结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年 月 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基层法院知识产权案件
行政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集中管辖的公告

根据上海司法改革和审判工作实际需要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决定调整本市基层法院知识产权案件 行
政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年 月 日 星期五


